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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行政执法调查取证的要求和方式
王维刚

（陕西省气象局，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调查取证是气象行政执法的一个基础而且重要的环节，收集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明效力，应
当以是否符合证据“三性”即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为判断标准。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等规定
的证据规则对气象行政执法提出的要求，必须在取证过程中严格遵循，因此，气象行政执法取证
的方法和技巧都应围绕证据规则和证据“三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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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各种材料，是定案的
基础和前提，在法律上，没有证据不成事实。然
而，气象行政执法取证难一直是制约气象主管机
构办案质量和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着眼行
政诉讼，从证据概念入手对证据进行法理分析，通
过证据规则提出各类证据的收集方法，为气象行
政执法工作实践提供法律依据。
行政执法证据的概念和特征

证据是以各种材料为载体的，反映案件特定
的事实，并可以证明案件特定事实的存在与否。鉴
于证据本身的复杂性，可以从多方面对证据进行
认识和把握，从证据的内容看，证据是证明案件
事实的事实，即证据本身也是案件事实；从证据
的形态来看，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有关事实材
料；从证据的结果来看，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
根据。

证据具有三个特征：第一，证据必须具有客
观真实性。证据所记载和所反映的情况都必须是
客观真实的，即真实性。第二，证据必须与案件
的事实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必
须是案件的事实，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内在
的联系，即关联性。第三，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
证据的来源、内容、形式以及取得证据的方式和
程序都必须合法，即合法性。证据的概念和特征

同样适用气象行政执法证据。
气象行政执法取证法律依据

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法律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对证据种类
进行了规定，对于取证程序、证据要求等条文规
定极少，散见于部门规章的规定也过于原则和笼
统，远不能适应行政执法实际的需要。按照司法
最终解决原则，当事人对具体行为不服的，可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在行政法无明确规定
的前提下，行政诉讼法包括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虽
然基于诉讼法和司法权力的局限，不可能对行政
程序中收集证据行为做出设定，但其对行政诉讼
中举证要求的规定，仍是行政执法所应遵循的取
证规范。

气象行政执法取证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气象行政
处罚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１号）以及气象部门
规章中关于证据收集的规定。
气象行政执法调查取证的要求和方式
３１证据要具备法定形式要件
３１１书证如帐簿、记帐凭证、报表和合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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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材料。气象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的通知书、气
象许可决定、行政处罚决定等也属于书证。根据
最高院司法解释，取证要收集原件；收集原件确
有困难的，可以制作复印件、照片、节录本，但
要注明出处和与原件核对无误；收集报表、图纸、
会计帐册、专业技术资料、科技文献等形式的书
证时，应当附有说明材料；询问、陈述、谈话类
笔录，应当有行政执法人员、被询问人、陈述人、
谈话人签名或者盖章。因此，气象执法人员在执
法实践中对当事人无法提供或拒绝提供的帐表、
图纸、合同等书证，可以制作复印件、照片等，及
时取证，防止当事人隐匿、涂改或销毁证据；对
当事人的询问笔录、谈话记录等，执法人员要耐
心讲解，打消当事人顾虑，说服当事人在笔录签
名或盖章；当事人拒绝签名的，执法人员应记录
在案。
３１２物证如伪造的防雷检测资质证、伪造的
检测合格证、许可决定，违法检测的设备、现场
施放的气球等。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收集的物
证要是原物；收集原物却有困难的，应当制作与
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印件或者证明该物证的照片、
录像等；原物为数量较多的种类物的，可以收集
其中的一部分。因此，气象主管机构在收集证据
时，可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对于如每天违法播
发气象信息短信的情况，执法人员收集几个时间
点的违法短信即可；在证据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
得的情况下，经气象主管机构负责人批准，可先
行登记保存，并在７日内做出处理决定。
３１３视听资料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视听资
料要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
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同时注明制作方法、
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声音资料还应
当附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需要注意的是，气象
行政执法人员在收集视听资料证据后，往往随意
复制视听资料，或对认为与案件无关的部分进行
删除，没有保持原始资料的原始性，严重影响了
视听资料的证明效力；声音资料也没有文字记录
的习惯。在今后的执法工作中及时改正，对于收
集的视听资料，应保存在专用的电脑硬盘空间，不
能随意修改、复制，需要提供给当事人或法院时，

应全部复制，不能只提供视听资料片段，确保视
听资料符合证据形式要件。
３２证据收集要符合法定程序和采用合法手段

气象行政执法人员在调查取证前，应认真分
析案情，确定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怎样收集。取
证要讲究方法与技巧，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和
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
的规定》都有关于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采用非
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维持或确认其行政行
为合法的根据。在行政诉讼中，对程序违法取得
证据可以直接否定其证据效力，无需再对该证据
证明内容的真实性进行或继续进行质证。要重证
据，但不能采取非法或不正当的方法和违法的程
序取得证据。
３２１坚持全面、客观、公正收集证据除依法
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当场做出的行政处罚外，气象
主管机构发现行政相对人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
罚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的调查、收集
有关证据；必要时可以依照《施放气球管理办
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防雷装置设计审
核和竣工验收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等
多件气象部门规章规定进行行政检查。同时根据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规定，气象行政执法人员在
调查取证时，可以对当事人、证人、知情人询问；
可以进入现场勘验检查；可以邀请有关技术人员
参加；对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和资料，可以记录、录
音、录像、照相和复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气
象执法人员在收集证据时，既要收集对当事人不
利的证据，也要收集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在询
问调查时，应当允许当事人作辩解陈述。不能只
为追求定案，只收集对当事人不利的证据。
３２２执法人员要严格遵守有关要求气象主
管机构在调查或者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２
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执
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有
明确规定，气象执法人员调查时，要出示气象行
政执法证件，调查或询问应当制作笔录，并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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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为当事人保守有关技术秘密、业务秘密、商业
秘密；未出示气象行政执法证件的，当事人有权
拒绝调查。
３２３重视证明执法程序合法证据的收集气
象执法人员收集证据时要注意收集合法的证据，
取证可以将出示执法证件、依法办案过程、告知
内容、要求提供证据等全部记录在调查笔录中，为
将来可能的行政应诉赢得主动。需要注意的是，气
象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
相对人提供证据，相对人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
行政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法院一般不予采纳。
３２４充分保障当事人权利气象主管机构在
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
政处罚认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依法享有的权
利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的，行政处罚
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申辩的除外）。气象
主管机构在做出较重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还应当
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
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免费组织听
证。听证制度、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等程序
性规定既有利于公平对待行政相对人，保障当事
人合法权利，主动履行处理决定，也有利于行政
主体规范自身行政行为，慎重考虑在行政执法中
所收集的证据的合法性、合理性，避免陷入更深
的行政争议。在气象行政执法实践中，执法人员
对于处罚决定的告知基本可以做到，但忽视在调
查取证阶段对当事人相关权利的告知，如要求执
法人员回避、在调查阶段对违法行为陈述辩解等，
对此需要引起重视。
３３证据收集要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前完成

按照“先取证后裁决”原则，具体行政行为
的合法性只能由做出时所掌握的证据证明。气象

主管机构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当调查收
集到足够的证据，之后不允许再自行调查取证。如
果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还需补充调查取证证
据，说明在行政程序中调查取证不够充分。《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条就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
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
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行政诉讼法》和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明确规定行政主体
在诉讼过程中，不得再进行收集证据的活动，在
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
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因此，无论是
在行政程序中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还是在诉讼程
序中履行举证责任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
气象主管机构都只能依据和提供做出被诉具体行
政行为之前获得的证据。
结论

正确认识行政执法中的取证规则，对于气象
主管机构及其执法人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只
有符合取证规则取得的证据，才能保证证据的合
法性和真实性，才能成为发挥证明效力的行政程
序中的证据和诉讼程序中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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